[bookmark: _GoBack]兴义供电局因金州电力破产重整所涉物权取回及债权问题专项法律服务
技术要求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兴义供电局因金州电力破产重整所涉物权取回及债权问题专项法律服务
1.2  项目简述:
一、物权取回及债权问题概况
（一）电费违约金债权确认纠纷
基于供用电合同关系，市电力公司在2018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有多月电费逾期后才付清，产生违约金29560.02万元（截至2025年2月28日）至今未付。金州电力集团、市电力公司等24家公司进入预重整后，兴义供电局于2025年3月申报电费违约金债权29560.02万元（债权编号0783-001）。2025年9月25日，金州电力集团24家公司正式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布的债权核查表显示，管理人对此笔债权全部不予认定。
（二）代管期间投资资产取回纠纷
2002—2015年期间，兴义供电局对市电力公司进行代管。代管期间，贵州电网公司向市电力公司投资，形成兴义供电局资产39151.67万元（包括电网工程形成资产、营销技改形成资产、农网技改形成资产），该等资产从建成投运至今，均系市电力公司占有使用和运行维护。金州电力集团等24家公司进入预重整后，兴义供电局于2025年3月申报债权39151.67万元（债权编号0783-002）。2025年9月25日，金州电力集团24家公司正式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布的债权核查表显示，管理人对此笔债权全部不予认定。此外，兴义供电局于2025年3月和10月两次发函要求取回前述资产，金州电力集团及破产管理人均未同意。
（三）岗上变、鲁兴线资产取回纠纷
2021年3月5日，云南电网公司与贵州电网公司签订合同，将110kV岗上变电站及110kV鲁兴线整体资产作价1383.45万元（不含税）转让给贵州电网公司。金州电力集团、市电力公司等24家公司进入预重整后，兴义供电局于2025年3月申报债权1383.45万元（债权编号0783-003）。2025年9月25日，金州电力集团24家公司正式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布的债权核查表显示，管理人对此笔债权全部不予认定。此外，兴义供电局于2025年10月发函要求取回前述资产，金州电力集团的破产管理人未予同意。
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结合兴义供电局面临的债权确认和物权取回问题，需要专业的律师团队提供的专项法律服务。
1.3  项目地点：兴义供电局
2  工作范围
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结合兴义供电局面临的债权确认和物权取回问题，提供的专项法律服务的主要任务及服务内容如下：
（一）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解决电费违约金债权确认问题
1.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帮助兴义供电局处理债权申报遗留问题，梳理补充证据资料，澄清说明相关争议问题。
2.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代表兴义供电局参加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提出债权异议。
3. 与债务人、管理人、政府、法院进行沟通，推动管理人及法院对违约金债权的确认；
4.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帮助兴义供电局主张和行使债权人的相关权利。
5. 重整阶段与兴义供电局作为债权人相关的其他非诉工作。
（二）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解决代管期间投资资产的取回或赔偿问题
1.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帮助兴义供电局向管理人主张物权取回，行使取回权（若最终确定不能行使取回权，则转为开展债权申报确认工作）。
2.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帮助兴义供电局处理债权申报遗留问题，梳理补充证据资料，澄清说明相关争议问题。
3.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代表兴义供电局参加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提出债权异议。
4. 与债务人、管理人、政府、法院进行沟通，推动管理人及法院确认能否取回资产，若不能取回资产，则争取确认相应债权；
5.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帮助兴义供电局主张和行使债权人的相关权利。
6. 重整阶段与兴义供电局作为债权人相关的其他非诉工作。
（三）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解决岗上变鲁兴线资产的取回或赔偿问题
1.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帮助兴义供电局向管理人主张物权取回，行使取回权（若最终确定不能行使取回权，则转为开展债权申报确认工作）。
2.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帮助兴义供电局处理债权申报遗留问题，梳理补充证据资料，澄清说明相关争议问题。
3.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代表兴义供电局参加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提出债权异议。
4. 与债务人、管理人、政府、法院进行沟通，推动管理人及法院确认能否取回资产，若不能取回资产，则争取确认相应债权；
5.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帮助兴义供电局主张和行使债权人的相关权利。
6. 重整阶段与兴义供电局作为债权人相关的其他非诉工作。
3  人员配置要求
配备不少于5人的具有律师执业证，且至少3人以上执业年限在5年以上，并由具备10年以上执业经营的律师担任项目团队负责人。
4  质量标准和计划工期
4.1  质量标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照采购放相关规定开展工作。执行与本项目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和职责。
4.2  计划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实际以债权事宜处理完毕为截止日期）
4.3  计划开工日期： 2025年12月15日
5  项目成果
5.1 按委托方要求草拟或出具的各类有关法律文件。
5.2 服务工作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出具工作报告。

